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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(歐洲復興開
發銀行 )令》  

 
(第 41 號法律公告 ) 

  
  第 41 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國際組
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(第 558 章 )第 3 條作出，以宣布載於《歐
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協定》 ("《協定》")第 44 至 53 條和第 55 條
的某些條文，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。該等條文關乎歐洲復興開發

銀行的地位，以及在符合若干條件的情況下可享有的特權及豁免

權 (包括司法程序豁免權 )、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高級職員及普通職
員的特權及豁免權、資產豁免被沒收及免稅。  
 
2. 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是一家多邊發展銀行，為促進受惠國

轉向市場主導的開放型經濟提供發展支援。中國在 2016 年 1 月加
入成為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非受惠國成員。根據《協定》第 54 條，
各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員須採取所需行動，以把《協定》第 44 至
53 條付諸實施。  
 
3.  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發出
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案編號：B&M/2/1/10C)，以了解進一步
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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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政府當局曾於 2017 年 2 月
15 日向該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 (立法會 CB(1)567/16-17(01)號
文件 )，闡述政府當局擬於 2017 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交第 41 號法
律公告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的計劃。該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

局的計劃，該事務委員會亦無討論第 41 號法律公告。  
 
5.  第 41 號法律公告自 2017 年 6 月 14 日起實施。  
 
 
《2017年進出口(戰略物品)規例(修訂附表 1)令》 (第 42 號法律公告 ) 
  
6.  第 42 號法律公告是由工業貿易署署長 ("署長")根據《進
出口條例》 (第 60 章 )第 6B 條作出，以修訂《進出口 (戰略物品 )
規例》 (第 60G 章 )附表 1 內若干受管制的戰略物品項目。該項公
告亦對一些物品的描述作出若干文本上的修訂，以求用詞一致及

清晰。  
 
7.  第 60G 章附表 1 由兩個物品清單組成，即列載可作軍事
用途的物品的軍需物品清單，以及列載可同時作工業和軍事用途

的物品的兩用物品清單。根據第 60G 章第 2(1)條，任何人不得輸
入及輸出附表 1 所指明的物品，除非是根據並按照署長所發出的
進口或出口許可證。  
 
8.  據工業貿易署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
料摘要 (檔案編號：TRA CR 1506/2)第 5段所述，當局作出第 42號
法律公告，以反映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管制組織 1對戰略物品管

制清單所作的最新變更。附表 1 上一次是在 2015 年進行修訂
(2015 年第 27 號法律公告 )。第 42 號法律公告所作出的變更放
寬了若干類別的兩用戰略物品的管制，包括電子、電腦、電訊

和資訊安全的產品，並新增對若干兩用戰略物品的管制，包括

各類感測器與雷射器、導航及航空電子，以及核子物料、設施

及裝備。  
 
9.  第 42 號法律公告自署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8 段所述，政府當局計劃於 2017 年
5 月 26 日在憲報刊登生效日期公告，讓第 42 號法律公告可由
2017 年 7 月 3 日起實施。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等組織包括瓦塞納安排、澳洲集團、導彈科技管制組織、核供應國集

團和《化學武器公約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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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 段所述，政府當局認為有
關修訂純屬技術性修訂，因此無需諮詢公眾。  
 
11.  據工商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並無就第 42 號法律
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。  
 
 
《 2017年職業退休計劃 (費用 )(修訂 )規則》 (第 43 號法律公告 ) 
  
12.  第 43 號法律公告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"積金
局 ")根據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》 (第 426 章 )第 73 條訂立，以調
高《職業退休計劃 (費用 )規則》 (第 426D 章 )附表所訂明的 8 項
費用 (增幅由 45%至 100%不等 )，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該
等費用關乎根據香港法例第 426 章受規管或獲豁免的計劃 ("職
業退休計劃 ")。該等費用包括查閱職業退休計劃註冊紀錄冊的費
用，以及發給註冊紀錄冊內某項記載事項的經核證副本的費

用；就某項職業退休計劃豁免證明書的申請費用及定期費用；

以及就某項屬或並非屬匯集協議參與計劃的職業退休計劃的註

用費用及定期費用。  
 
13.  在上述各項費用中，就查閱註冊紀錄冊內某項記載事項

(及發給註冊紀錄冊內某項記載事項的經核證副本 )須繳交的費
用上次是在 1995 年 2 月修訂，而其餘的費用則自 1993 年 10 月
以來並無變更。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發出的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案編號：MPF/3/2/5C(2016)Pt.4)第 4 段所
述，現行費用不能反映積金局目前處理有關申請和周年申報表，

以及進行相關監管工作的成本。  
 
14. 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已於 2017 年 2 月 6 日
的會議上就調整職業退休計劃相關費用的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

會。議員並不反對有關建議。  
 
15.  第 43 號法律公告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。  
 
 
《 2017 年證券及期貨 (合約限量及須申報
的持倉量 )(修訂 )規則》  

 
(第 44 號法律公告 ) 

  
16. 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 章 )第 35 條，證券及期
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"證監會 ")可訂明任何人可持有或控制的期
貨合約及期權合約的數目上限，或與該等數目有關的條件。證

監會亦可訂明就該等合約的須申報的持倉量。此等數目上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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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申報的持倉量已就《證券及期貨 (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 )
規則》 (第 571Y 章 )附表 1 及附表 2 分別指明的股票期貨合約及
股票期權合約而設立和訂定。  
 
17.  第 44 號法律公告由證監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
第 35 條訂立，以修訂香港法例第 571Y 章。該等修訂包括：  
 

(a) 將可獲授權持有及控制數目超逾附表 1或 2所載訂明上
限的期貨合約或股票期權合約的人的類別擴大；  

 
(b) 將可獲批予的超額授權的涵蓋範圍擴大，以包括有必要

為指數套戥活動及資產管理活動持有或控制期貨合約

及期權合約的情況；  
 
(c) 對附表 1 第 4、5 及 9 項提述的期貨合約的描述作出文

本上的修訂； 2 
 
(d) 在附表 1的期貨合約清單加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

權合約、美元兌人民幣 (香港 )期權合約、人民幣 (香港 )
兌美元期貨合約，以及鎳、鉛及錫的倫敦金屬小型期貨

合約，並指明上述合約的相關訂明上限及須申報水平；

及  
 
(e) 將附表 2 所指明的股票期權合約的訂明上限提高。 3 

 
18.  據證監會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
要 (並無註明檔號 )第 27 段所述，證監會在 2016 年 9 月 20 日至
2016 年 11 月 21 日期間曾就有關持倉限額制度的改進建議，以
及對香港法例第 571Y 章及《持倉限額及大額未平倉合約的申報
規定指引》所提出的相應修訂，進行公眾諮詢工作。回應者普

遍對改進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表示支持。  
 
19. 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曾於 2016年 12月 14日
的會議上就改進期貨及期權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立法建議，向

該事務委員會作簡介。議員並無就有關建議提出反對，並詢問

制訂有關建議的考慮因素為何，以及經改進後的制度可能會對

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帶來甚麼風險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改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該等合約包括恒生指數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、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

約及期權合約，以及新華富時中國 25 指數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。  
3 該等合約是在聯交所營辦的證券市場上市的股份的股票期權合約，以及

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份或單位的股票期權合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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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建議將為香港市場帶來好處，包括盡量減低對市場所造成的

相關風險及對市場穩定所產生的任何潛在不利影響。  
 
20.  第 44 號法律公告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。  
 
 
《 2017年〈 2014年證券及期貨 (修訂 )條例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 
(第 45 號法律公告 ) 

  
21.  第 45 號 法 律 公 告 由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根 據
《 2014 年證券及期貨 (修訂 )條例》(2014 年第 6 號條例 )第 1(2)條
訂立，以指定 2017 年 7 月 3 日為 2014 年第 6 號條例第 4 部開
始實施的日期。 4 
 
22.  2014 年第 6 號條例修訂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，以對多項
事宜作出規定，當中包括一個規管場外衍生工具產品的法定

框架。 2014 年第 6 號條例第 4 部主要關乎香港法例第 571 章
第 XV 部下若干種類的具報及報告的強制性電子提交規定。該等
具報及報告包括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324 條有披露責任的
人須就其取得某上市法團的有投票權股份權益作出的具報，以及

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331 條進行調查而接獲的資料的報告。 
 
23. 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向內務委
員會秘書發出的函件第 2 段所述， 2014 年第 6 號條例第 4 部旨
在令所需的具報及報告更適時地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

網站發布。  
 
24.  2014 年第 6 號條例尚未實施的部分主要關乎場外衍生
工具產品，包括對中介人、強制性交易責任及系統重要參與者

的規管。據政府當局所述，該等部分將分階段實施。  
 
25. 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並無就第 45 號法律
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。《2013 年證券及期貨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制
定為 2014 年第 6 號條例 )委員會支持修訂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，規
定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供的上巿法團披露權益的具報和

報告須以電子方式提交，以便更加適時地發布可能影響市場的資

訊。  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2014 年第 6 號條例所訂的與強制性匯報、強制性結算及相關備存紀錄

責任有關的條文，憑藉 2015 年第 95 號法律公告及 2016 年第 27 號法律
公告，由 2015 年 7 月 10 日及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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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意見  
 
26. 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各項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

任何問題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李凱詩 (第 41號法律公告及第 43號法律公告至第 45號法律公告 ) 
譚淑芳 (第 42 號法律公告 ) 
2017 年 4 月 6 日  
 


